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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安装自动监测设备的排污单位必须安装流（速）量计、

数采仪、视频监控设备。废水类应当安装温度计、水质自动采样

设备，废气类应当安装温度、压力、湿度、氧量等辅助参数设备；

其他国家和省市生态环境部门要求安装的监测因子从其规定。 

第七条【数据传输要求】自动监测数据传输应该符合 HJ212

协议最新版本要求，其中废气污染源、废水污染源流（速）量计、

pH等自动监测仪器至少每10分钟实时传输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。 

第八条【采样要求】废水自动监测仪器采样应该符合 HJ355

规范最新版本要求，废气监测仪器采样应该符合 HJ75、HJ1013

规范最新版本要求。 

第九条【联网要求】自动监测设备联网要求： 

（一）排污单位因排放水污染物、大气污染物列入重点排污

单位名录的，应当在接到联网通知后 3 个月内，按要求安装污染

源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； 

（二）依据核发技术规范或自行监测指南需安装自动监测的

排污单位，在申领排污许可证前，其自动监测设备应与生态环境

部门联网； 

（三）建设项目要求安装联网自动监控设备的，应当与主体

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，在验收期限内完成安

装联网。 

第十条【验收要求】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联网 3 个月内，排

污单位应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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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自动监测设备未在期限内完成验收的； 

（五）自动监测设备验收后 5个工作日未完成备案的。 

第二十二条【不正常运行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视为排污单

位未保证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正常运行： 

（一）未经生态环境部门批准，擅自拆除、停运、破坏自动

监控设施的； 

（二）未按技术规范进行维护，生态环境部门抽检时比对监

测或者使用标准物质、质控样试验结果不符合考核指标要求的； 

（三）不按照技术规范操作，排污单位生产工况、污染治理

设施运行与自动监测数据相关性异常的； 

（四）自动监测设备发生故障不能正常运行的，未按规定报

告、未及时标记的； 

（五）数据采集率不满足相关技术要求，未按规定报告的； 

（六）故障停运期间，排污单位未按要求开展手工监测并及

时报送监测结果的； 

（七）其他原因造成的自动监测设备不正常运行的情况。 

第二十三条【超标排放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视为排污单位

超标排放： 

（一）废气有效小时均值超过排放标准的，排放标准有特殊

要求的按照标准要求有效均值作为判定依据； 

（二）废水有效日均值超过排放标准的； 

（三）pH值 24小时内有 6个实时数据超过排放标准的。 












